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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商标异议程序定位 一、商标注册初审的再审查 异议再审查，原则上与商标初步审查具有一致性，但不
完全相同。对于商标初步审查时无法掌握的情况，需要在异议阶段综合考虑异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
和理由，并在审查相关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二、特定主体的权利救济途径 现行《商标法》对异议理
由作出区分和限定，使异议制度回归权利救济初衷，以遏制恶意异议等投机行为。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
系人可以基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以及第三十二条提出异议。 三、社会公众的监督途径
任何人可以基于以下理由对初审公告的商标提出异议：
1.《商标法》第十条列举的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
2.《商标法》第十一条，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 3.《商标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
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
值的形状，不得注册。 四、以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为原则 1.打击恶意抢注和恶意异议并重。
2.保护在先权利人和注册申请人并重。 3.推进商标异议便利化和商标注册便利化并重。 ◎异议申请的
形式审查及问题分析一、符合受理条件的基本要求 (一)有明确的被异议商标
1.准确有效的商标初审信息。 异议申请书中的“初步审定号”和“初步审定公告期”两栏经常有填错的
情况。为避免误解，减少上述问题的发生，商标局近期刚刚修改了异议申请书和撤回商标异议申请书，
将“初步审定号”一栏修改为“商标注册号”。
2.异议申请书、异议理由书、委托书、初审公告中被异议商标信息一致。
3.异议申请书是核心的意思表示。 异议程序依申请人的申请而启动，申请书式包含了申请人的意思表示
，若没有此意思表示存在，该申请便不可能产生引发异议程序的启动。也就是说，申请人应对其提交申
请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 (二)在法定异议期限内提出
1.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
2.《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十二条规定了异议期限的计算方式。
3.被异议商标初审公告前不能提出异议。 (三)异议人的主体资格适格 《商标法》修改后对异议申请人的
主体资格进行了限制，这一变化是对商标异议程序尤其是商标异议申请的形式审查作出的一项重大调整
。 根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商标异议申请人主体资格、异议理由不符合《
商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商标局不予受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因此，异议人以相对理由



提出异议申请，不仅要提交作为在先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证明，而且该证明文件应当能初步证明异议
人具备在先权利或利害关系。 (四)异议理由符合法律规定
1.严格遵守《商标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不突破文义解释。
2.《商标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以及《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不是法定异议理由。 《商标
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初步审定公告的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先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
为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规定的，或者任何人认为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可以向商标局提出异议。”上
述条款是《商标法》第三次修改时增设的内容，旨在限制异议范围，明确异议程序定位。该条款无论从
立法本意还是从文义解释来看，都是封闭列举，当事人不能类推、参照援引《商标法》的其他条款或其
他法律来提出异议。对超出该条规定范围以外的争议，应由其他程序解决。(五)有明确的事实依据异议
人应当在异议申请中对异议理由和事实依据进行明确阐述，提出自己的意见。异议申请应当明确相关在
先权利或利害关系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权利类型、权利主体、权利客体等，并提交有关证明文件。 异
议申请中仅援引有关法律条款，但未对理由和事实依据进行明确阐述的，不能视为具备明确的异议理由
和事实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主张理由也必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不能仅简单堆砌条款。
(六)异议申请材料的形式要件符合法律规定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下列材料一式两份：
1.商标异议申请书(有明确的请求和事实依据)。 2.异议人的身份证明。
3.异议人的主体资格证明(以相对理由提出异议时)。
异议申请书应使用商标局的固定书式，并按要求规范填写。 异议人为自然人的，不可以将个体工商户的
营业执照等同于身份证明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境内的中国公民
，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为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个体工商户是自然人对外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
资格，是个体经济的一种法律形式。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是主管机关发给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资格文件
，不能等同于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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